
重视培养“完整的人” 

—我对核心素养的内涵理解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简称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本质是对“面向未来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的思考，就是重视培养“完整的人”。 

核心素养不等于“知识人”，也不等于“技术人”，它是知识、能力、态度、

情感及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核心素养的表现需要基于具体的问题情境，体

现在学生的行动中，是素养的知识、能力、态度等不同成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的整合表现。例如，有的学生非常善于查找和使用各种信息，这是否意味着这个

学生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答案是未必。如果这个学生在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过程

中，没有遵守信息使用的伦理道德，未经信息拥有者的同意就擅自使用，那么只

能说其具有信息检索技能，但不具备信息素养。一个具备信息素养的人，不仅能

够有效地获取有用信息，批判性地评估信息，准确并且有创意地使用信息，同时

还具有信息使用的伦理道德意识和安全意识。   

核心素养的作用发挥，不仅是知识、能力、态度等不同成分在解决问题过程

中的整合表现，也是不同素养在具体问题情境中的整合表现。在具体的问题情境

解决过程中，单纯依靠某一种素养的情况比较少，绝大部分的问题解决需要借助

于不同素养的整合作用。不过，某一种素养可能在某种情境下具有更为重要的作

用，而另一种素养可能在另一种情境下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

每个素养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不同素养之间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不能进

行重要性的排序与比较。 

核心素养的价值功能具有整合性，兼具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这意味着对核

心素养指标的遴选，不仅要考虑到来自未来社会外部环境的挑战，如经济全球化

趋势、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等，还必须考虑到儿童青少年自

身的发展需求，选取的指标要同时满足学生在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需

要。核心素养的整合性，要求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全人”教育理念，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首先，重视态度、情感、道德价值观等非认知因素的价值。长期以来，我国

基础教育领域对“素养”的理解偏重于认知层面，强调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



“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凸显态度、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

重要性，同时强调素养的认知层面和非认知层面。通过对国际文献的梳理发现，

无论是东方文化背景下把“道德价值观”作为核心素养指标单独列出，还是西方

文化背景下将其融入每个素养的内涵界定中，都凸显出对道德价值观的高度重

视。 

其次，重视核心素养的整体效应，把握好不同素养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通

过国际比较研究发现，尽管各国际组织、国家或者地区所遴选的指标类型和数量

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主要包括三个领域，即文化修养、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其

中，文化修养是核心素养体系的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是核心素养体系的价

值导向，掌握文化基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自主发展、更有效地参与社会。 

核心素养不同指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最终表现出来的整

合效应就是核心素养。从这个角度看，核心素养不是某一个素养指标，也不等同

于几个素养指标的简单相加，而是各素养在面对具体问题情境时发挥的合力。鉴

于此，核心素养的培养一定要时刻保持“全人”思考，不能只看到“部分”而忽

略了“整体”。 


